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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25 号 

 

 

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4 月 14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

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

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    1、你公司曾于 2013 年 5 月披露发行股份收购福建圣农食品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圣农食品”或“交易标的”）的报告书，根据该报

告书，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圣农食品全部权益的预

估值为 105,232.37 万元，增值率为 469.63%；本次以 2016 年 12 月 31

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圣农食品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202,000 万元，评估

增值率为 248.88%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圣农食品两次评估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本次交易预估值的预估过程、预估主要参数及取得过程，

其中，针对收益法，请重点披露涉及的具体模型、未来预期收益现金

流、折现率的确定方法、预估测算过程等，并请结合与前次评估相关

模型、数据等的差异情况，进一步分析说明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及合

理性； 

（3）2013 年 11 月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》，称因受 2012 年底“速成鸡”事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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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3 月底爆发的“H7N9 禽流感”事件的持续影响，圣农食品的

估值存在一定确定性，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。请补充说明上述

事件是否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构成重大影响及其理由。 

请评估机构对问题（1）和（2），财务顾问对问题（3）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预案披露，圣农食品的出口主要面向日本市场，占主营业务

收入的比例为 20.59%，其销售模式为通过出口贸易公司，如日本贸

易株式会社、日本食品服务株式会社等销往日本的 7-11、罗森等连锁

便利店系统。请说明上述销售模式的收入确认原则、结算方式以及为

保证收入真实性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其有效性。 

3、预案披露，圣农食品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第一大供应商为

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，采购金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

例分别为 60.03%和 50.17%。请说明上述关联采购的具体内容，包括

但不限于定价原则、依据、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；关联交易的必要

性以及对交易标的的影响。 

4、预案披露，圣农食品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,658.99 万元，

同比增长 82.06%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,609.60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80.26%。请说明 2016 年度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，以及经

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动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、预案披露，圣农食品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资产负债率分别

为 69.54%和 62.07%。请说明交易标的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主要原因，

以及为防范财务风险拟采取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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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预案披露，圣农食品及其子公司已获得了开展经营所需的许

可及批准。鉴于圣农食品部分业务资质有效期将至，请补充说明圣农

食品相关资质有效期期满后获得续期或展期所需要的程序、获得续期

或展期是否存在重大障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7、预案披露，圣农食品本次交易价格与近三年内增资、股权转

让价格差异较大，主要原因是股权转让为同一控制下转让，按照相应

的出资额原值作价；而增资价格主要系依据圣农食品 2015 年的盈利

情况、实际经营情况等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，未按照收益法进行评

估或者考虑市盈率等量化指标。请结合圣农食品 2015 年度经营情况

和发展阶段，说明增资时未按照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

和 2019 年度，将以标的资产对应的 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和 2019 年

度净利润预测数为基础，由双方协商确定业绩补偿义务人在上述各年

度的净利润承诺数，补偿义务人为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圣农实业”）和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新圣合”），如圣农实业和新圣合当年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，应以

现金补偿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由圣农实业和新圣合而非全部交易对方作为业绩补偿方的

主要原因，并请进一步明确上述净利润数是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净利润数，以及 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具

体承诺金额； 

（2）请结合圣农实业和新圣合的经营、财务状况，说明其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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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完成现金补偿的能力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对方包括圣农实业、福建德润贰号股权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福建德润”）等 8家公司和机

构，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合伙企业取得标的资产股权、合伙人取得合伙权益的日期，

以及合伙人出资形式、目的、资金来源、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等； 

（2）如合伙企业取得交易标的的资产股权、合伙人取得合伙权

益的时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和停牌期间，请穿透披露有限合

伙企业的全部合伙人情况，穿透披露至自然人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；

若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合计人数超过 200 人，请说明是否符合发行

对象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200 名等相关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鉴于宁波保税区圣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

简称“宁波圣峰”）和嘉兴金台太和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成立

时间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，请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的姓名（包括曾

用名）、性别、国籍、身份证号码、住所、通讯地址、通讯方式、是

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、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，并注明

每份职业的起止日期和任职单位，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，以

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。 

10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需通过商务部对本次交易的经营者集中

审查，存在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。同时，本次交易对方宁波圣峰和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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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德润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，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相关规定，需

要履行备案程序，但截至预案签署日，其私募基金备案尚未办理完毕。

请说明截至目前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、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

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4月 2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4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